辽宁省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工作，提高疫情防控能力，降低松材线虫病疫情危害，保护松林资源，根据《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植物检疫条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科学防控松材线虫病疫情的指导意见》《全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计划（2021—2025）》《辽宁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等有关规定，在总结“五个一”辽宁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模式的基础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情监测普查、疫木除治、检疫监管、综合防治等疫情防控工作，适用于本办法。

第三条 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坚持“预防为主、治理为要、监管为重”的防控理念，实行政府主导、属地管理、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地方政府是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责任主体，要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指挥体系，将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作为林长制工作重要内容，纳入防灾减灾体系。

第二章 疫情监测普查

第四条 各级林草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松材线虫病疫情监测普查组织工作，指导相关部门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情监测普查。

第五条 统筹护林员、乡镇及林场监管员、社会化组织、林草资源监测机构等力量，全面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情监测普查工作。

第六条 按照定人、定责、定点、定线、定频的“五定”原则，科学制定监测普查方案。划定监测区域，落实监测人员，明确监测具体地点及监测路线，按照规定的时间和频次开展监测普查工作。监测普查必须做到全覆盖，确保实现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县（区、市）级疫情监测普查方案须经市级林草主管部门审核后实施。

第七条 监测普查具体包括日常监测和专项普查，每年4—8月份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情日常监测。松材线虫病疫区及重点预防区每半个月监测一次，非疫区每一个月监测一次。对非染疫小班出现濒死、枯死的松木及时取样检测。当地检测期限不超过3个工作日，异地检测期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确定松材线虫病疫情的，要及时按照流程上报。

每年9—11月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情秋季专项普查工作。对普查中发现濒死、枯死的松木应及时检测，确定疫情发生情况，形成专项普查结果报告并及时上报。

第三章 疫木清理

第八条 疫木清理包括集中除治和即死即清两种方式。松材线虫病疫木集中除治在冬春季（当年的12月份至翌年4月份）媒介昆虫非羽化期内集中完成。县（市、区）级政府根据专项普查结果，组织编制年度疫情防控方案，经省林草主管部门审定后实施。采伐的疫木应当在山场就地就近进行粉碎（削片）、旋切、烧毁处理，并要做到全过程监管。

集中除治后发现零星死亡松树的，或者在重要区位，以及染疫小班外缘向非染疫的村、镇、县、市呈扩散趋势的少量濒死、枯死松树的，应采取即死即清的采伐处理方式。采取即死即清处理方式时，可实施简易采伐作业设计，自发现之日起15日内伐除疫木，伐除当日完成疫木无害化处理和山场清理工作。

第九条 疫区要制定年度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监管方案，落实领导包片、部门负责、乡镇（林场）一线监管责任制和“谁签字、谁负责”的责任追溯机制，严防疫木流失。

第十条 实行染疫林木山场疫源封锁，加强疫源管控。积极发挥乡镇政府（林场）工作人员、护林员等一线监管人员作用，落实山场疫源封锁责任。

第十一条 疫木处置闭环管理。实行疫木处置全过程监管，疫木采伐、运输、山场清理和安全处置要实施全过程、无遗漏监管。疫木转运过程中，执行一车一单的“三联单”转运制度，即疫木清理现场监管单位一联，疫木转运人员交付接收企业和驻厂监管单位各一联，转运单由省林草主管部门统一格式印制。

疫木无害化处理实行全过程视频监控，确保疫木交接、存储、粉碎（削片、旋切）全过程、无遗漏视频监控，企业监控视频数据保存时间不少于1年；采伐疫木进厂处置期间，县（市、区）级林草主管部门要安排专人驻厂监管，每天检查监控工作状况和企业守规情况，对企业监控视频及时备份，备份保存时间不少于2年。企业出入库台账清晰、记录完整。采伐疫木数量山上山下一致，运输数量和进厂数量一致，进厂数量与处置数量一致，处置数量与出厂数量吻合。

第4章 检疫检查

第十二条 完善林业检疫执法体系建设，理顺执法工作机制，明确执法主体，配置人员和装备，建立高效、规范的林业检疫执法工作队伍。

第十三条 建立辖区内涉松木企业（单位）登记制度及松科植物及其制品使用人（单位）的复检申报机制。常态化对辖区内涉松木企业开展排查、检疫执法和货物运输检疫检查等工作，严防疫情输入和输出。根据全国林草植物检疫信息化管理与服务平台获取的信息，检疫执法机构应于15日之内完成本地检疫复检工作，做好检疫复检记录，存档备查，并按照要求上传相关信息。对在山区实施的电力、广播电视、通信、公路、铁路、矿业、水利等工程项目使用的松科植物及其制品检疫复检率要达到100%，对其他松科植物及其制品检疫复检率不少于40%。省、市级林草主管部门要对下级林草主管部门的检疫复检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第十四条 严格执行森林植物及其制品的检疫监管制度。凡列入《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名单》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须凭《植物检疫证书》调运。《植物检疫证书》按照一车（同一运输工具）一证核发，货证同行。重点加强松材线虫病疫区松木及其制品的检疫监管，未经允许，严禁省内各松材线虫病疫区的检疫机构办理出省松科植物及其制品植物检疫证书。

第十五条 植物检疫证书实行实名办理制度。办理植物检疫证书时，申请办证人（代办人）必须提供本人、承运人及收货人的真实可靠信息。检疫证书办理人员要对申请办证人（代办人）提供的办证人、承运人、收货人的联系方式和地址等信息准确性进行核实。

第十六条 森林植物检疫检查站严格履行森林植物检疫职能，做好应施检疫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调运检疫检查，重点加强松科植物及其制品的检疫检查。

第五章 综合防治

 第十七条 严格落实防控责任，强化组织领导，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和跨区域协同合作，建立松材线虫病疫区、疫点及其毗邻地区的联防联治工作机制，整合防控力量，采取有效技术防范措施，共同做好联防区域内的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

第十八条 降低松材线虫病疫情自然传播的速度，对松材线虫病媒介昆虫可实施药剂防治，选取绿色环保高效药剂，在媒介昆虫羽化期内进行防治作业。

对重要区位或需重点保护的松树可采取打孔注药防治措施。

在已撤销或者已经实现无疫情且有希望拔除的疫区，可释放肿腿蜂、花绒寄甲等天敌昆虫，控制媒介昆虫种群密度，降低染疫风险。
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十九条 充分发挥各级林草主管部门统筹、协调、监督、指导作用，相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切实担负起疫情防控责任，形成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协同高效的工作体系。

第二十条 建立疫情防控与涉疫木违法犯罪打击长效协作制度，林草主管部门与公安等司法机关加强合作，对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通过设立举报电话、电子邮箱，采取有奖举报等方式，发动群众监督，多渠道获取违法违规线索，及时受理举报和投诉案件，打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监督体系。

第二十一条 全面利用辽宁省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精细化监管平台监管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机构要做好平台管理与维护，监督指导各地应用平台，通过平台掌握全省疫情防控工作信息、动态，评估、调度各地疫情防控工作。

市、县（市、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机构安排专人负责平台工作，根据平台应用具体要求，上报数据信息，对平台推送的预警、提示信息，要及时向部门负责人汇报，采取有效措施对平台推送信息进行处理、销号。

乡镇（林场）监管员、护林员等参与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人员要熟练掌握平台及手机端APP的操作，了解各子系统的操作规则和时间节点限制，保证上传信息及时、准确。

第二十二条 开展检疫实验室及标本室建设。各市、县级林草防治检疫机构应当配备独立检疫实验室及标本室，完善植物检疫工作必需的样品储存培养、形态学及分子生物学检测、消杀灭菌等仪器设备配置，要保存至少一套本地区发生病虫害生活史及被害状标本，并加强实验室专业技术人员人员配备及培训。县级检疫实验室要具备松材线虫形态学检验鉴定能力，市级检疫实验室要具备分子生物学检验鉴定能力。

第二十三条 做好疫情防控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平台进行专题、专栏报道，向公众普及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知识、植物检疫和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告知违法违规经营、使用、运输疫木的风险隐患和法律责任，争取各方面的理解、配合和支持，营造社会广泛参与、群防群控的良好氛围。加大典型案件曝光力度，强化警示震慑效应。强化舆情引导，及时回应关切，防止恶意炒作。

第二十四条 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警示宣传。在疫区和重点防控区高速公路出入口、主要交通干线以及疫情发生村镇、小班附近应设立警示宣传牌、悬挂宣传标语等。

第二十五条 加强对监测、检验、防治和检疫执法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切实提升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第7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的“五个一”是指建立一套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管理体系，开展一项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专项行动，搭建一个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精细化监管平台，出台一部《辽宁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编辑印发一本《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指南》。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